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局下发的《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加强我局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以绩效考核的各项文件精神为指导，以整体绩效支出为内容，对各项支出的质量指标，数量指标，对指标内容进行一一的评价考核打分。

二、项目整体支出情况

2023年预算项目共计32个，未支出的项目5个，预算执行进度10%-50%项目共计1个，预算执行进度50%-80 %项目0个，预算执行进度80%项目以上26个。
三、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有效提升土地要素保障能力

（1）提速组卷报批。为全面保障我县各项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建设落地，依照我县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用地计划需求，今年对环城水系北沙至西田段、兴阳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兴阳智能装备部件科技研发产业基地项目、生态印染产业园、颛顼公园等项目23个转用征收卷宗进行组卷报批,面积合计145公顷(2175亩)：截至目前已取得省政府批复的有13个批次，面积合计115.6969公顷（1735.45亩），其中工业用地54.3924公顷，商业用地0.1898公顷，住宅用地16.5657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2.4242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32.1248公顷。

正在组卷上报有5个批次，面积合计29.3035公顷（439.55亩），其中工业用地0.7464公顷，商业用地2.3941公顷，住宅用地24.1128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5607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4895公顷。

（2）处置批而未供。2023年我县2009-2019年批而未供任务面积572亩，目前完成239.44亩，2020-2022年批而未供任务面积604亩，目前完成705.22亩。现有2018年批次的160.82亩批而未供土地处于拍卖公告中，即将完成供地。

（3）加快土地供应。完成环城水系、市政道路、第二、三、四幼儿园、第三医院、庞口污水等27宗划拨供地，划拨面积296.74亩。完成土地出让32宗，出让面积751.26亩，其中工业用地531.22亩，商业用地面积45.02亩，住宅用地22.75亩，土地出让金收入36009.5万元。处于公告中土地7宗，面积329.41亩，待完成拍卖公示后可完成土地供应。

2、多层次推进，坚持耕地保护与耕地流出整改

（1）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根据国家下发我县年度遥感监测图斑和自主提取图斑，利用国土调查云平台开展了外业实地举证工作，根据外业举证进行内业处理，形成2022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目前已通过省级和国家级核查， 11月1日启用了2022年变更调查数据库。在2022年国土变更调查工作中，将2753.7亩园林地等非耕地图斑（实地已达到场清地平），承诺确保达到出土长苗并完成举证工作。

（2）2023年上半年国土变更调查工作。以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对2023年上半年地类变化信息开展实地调查举证，通过县级自查、市级监理、省级核查、国家审核，全面掌握 2023 上半年的地类、面积、属性及相关单独图层信息的变化情况，更新高阳县国土利用数据库，形成年高阳县2023年上半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进一步夯实国土调查成果作为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底数、底版和底图的工作基础，满足耕地保护、用途管制、开发利用、执法监督等工作需要。

（3）地流出整改工作。一是研究制定了《高阳县耕地进出平衡管理办法（试行）》和《高阳县加强耕地进出平衡的实施方案》，2023年6月1日政府正式印发。二是已经把耕地流出整改涉及的图斑，下发到各镇进行整改。永久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以就地恢复为主，确保年底前恢复调整到位，违法违规建设占用耕地的，要及时补办手续或拆除到位。一般耕地流出要实现耕地“进出平衡”。

（4）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处置工作。耕地保护目标中的非耕地，按照30%、35%、35%的比例自2023年开始至2025年分3年逐年恢复，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应于2023年底前恢复或调整补划到位，确保我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目前已经编制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处置方案上报省厅审查。

（5）2022年耕地质量耕地更新与监测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基础资料收集，外业取土调查，土样化验，数据库制作，表格填写等工作。成果报市级、省里审核通过后，省里将全省成果报部验收。2023年11月3日，部验收通过并出具验收意见，目前该成果已经全部完成。

（6）土地开发整理工作。高阳县2019年庞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核查评定，新增耕地17.1578公顷、粮食产能108094公斤。

3、坚持规划引领，高标准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1）高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基本编制完成。空间总规完成了公示、征求公众意见，通过了专家评审、县委、县政府、县规委会、县人大、市规委会审议，完成了征求市直、省直相关部门意见，通过了省规委会审议，下一步，按照省市统一安排加快报批工作。高阳县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完成了专家评审。

（2）镇村规划完成了阶段性成果。全县7个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53个村庄规划、高阳县县域村庄风貌提升规划及136个村庄风貌提升规划方案积极衔接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最新成果，不断修改完善，完成了阶段性成果。

（3）依程序推进控规修改。中心城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南二区、庞佐工业区等控制性详细规划自县政府批复实施以来，对单元内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城镇建设初见成效，在社会经济发展、产业功能集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随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的编制，区域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用地有效供给、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等要求，原控规部分单元已不适应片区新的发展以及项目的需要，有必要对原控规进行修改和优化，更好地为我县未来发展提供规划指引。目前已完成16个单元的规划修改工作。正在进行6个单元的控规修改工作。
（4）单独地块控规编制。一是为积极推进县级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启动县级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目前已通过专家评审会审查，准备进行控规草案公示。二是高阳县GY-X、GY-QX、GY-ST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全部编制完成，并通过县政府批准。三是为完善大广高速服务区土地手续、保障高阳县城市排涝连接渠项目建设，经县政府批准，分别启动了高阳县GY-GS、GY-PQ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5）启动新一轮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根据自然资源部和省自然资源厅的要求，启动了新一轮的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截至目前完成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原中心城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南二区范围内现行控规的评估工作，并通过了专家会审查。

（6）城市设计形成阶段性成果。高阳县总体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城市设计、高阳县中心城区建筑风貌设计形成了阶段性成果，为建设有品质、有颜值、有情怀、有温度的精致宜居城市提供依据。《高阳县北部新城片区城市设计》、《高阳县东王、大三角、环城水系片区城市设计》完成了阶段性成果。

（7）专项规划编制同步推进。《高阳县中心城区公共体育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年）》，完成了阶段性成果。《高阳县城市更新规划》，开展了基础资料调研。《高阳县中心城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专项规划》、《高阳县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高阳县中心城区综合防灾减灾专项规划》、《高阳县综合交通专项规划（2020-2035）》四个专项规划完成了初步方案。

4、生态优先，大力推进美丽高阳建设

（1）造林绿化打造绿色高阳。 2023年市政府下达我县营造林任务7000亩，其中人工造林任务1000亩，森林抚育6000亩。截至目前，全县完成人工造林160亩，更新造林870亩，配合锦华街道办和庞家佐镇完成保沧高速东西引线两侧林木改造提升320亩；完成森林抚育6000亩。10月底我县省级森林乡村创建工作已顺利通过省市专家验收。

（2）防治森林病虫害保护绿色高阳。今年以来，我单位协同各镇、街利用无人机、直升机和人工地面喷药的方式对保沧高速、大广高速、主要国省干道、孝义河、潴龙河两侧的片林开展病虫害防治，累计防治面积85000亩，使用药物4.3吨，全部采用无毒无公害的苦参碱生物制剂作为防治药物，有效确保了我县生态环境安全。

（3）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助力灵动高阳。以“爱鸟周”等时间节点为契机，发放和张贴“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规范管理明白纸”、“保护野生动物倡议书”3000余份，在高速路口、高保公路、孝义河堤、城区内公园等重点区域悬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横幅15幅，并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利用微信等传媒工具做好宣传。2023年以来累计接到群众举报救助红隼、纵纹腹小鸮、白骨顶鸡等野生动物8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只，三有保护动物4只。

（4）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保护绿色高阳。通过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周、月等活动在重点路段、主要路口悬挂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条幅60余条，共出动宣传人员397人次，出动宣传车辆90车次，发放森林防火明白纸7000余份，防火倡议书、画报900份。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周期间我局组织三十余人前往环雄安各镇进行防火宣传，张贴宣传海报200余张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有效提高了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形成了人人关注、群防群治的森林草原防火氛围。

（5）建设孝义何湿地公园营造生态高阳。高阳县孝义河省级湿地公园规划总面积24.73公顷，其中湿地面积19.45公顷，占湿地公园总面积的78.65%。截至目前孝义河省级湿地公园前期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及湿地资源集中区域的建设工作，让群众在共享湿地保护成果和湿地绿意空间的同时，更加了解湿地、爱护湿地，扩大高阳县省级湿地公园名片影响力，努力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氛围。

5、服务升级，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以开展“优化环境促发展，转型升级创未来”和“优化环境项目”为契机，组成六个战队，进行头脑风暴，自揭家丑，认真检视在营商环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流程方面的提升措施，调动全员参与优化环境的积极性，激发出全员的潜能，形成工作合力，取得了较好效果。

（1）坚持立行立改。针对不动产登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测绘服务、要素保障等服务审批事项，主动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进一步优化流程、压缩时长，提升满意度，针对制约和影响营商环境的难点、堵点，广泛征集、倾听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勇于创新，勇于突破，谋划了一些微改革事项。

（2）进一步主动服务项目，提升行政审批服务质效。深入企业调研，切实当好企业“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积极推进减时限、减跑动、减材料、减环节的审批模式，截至目前，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32个，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12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核验9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3个，核定规划条件97个；2023年审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修建性详细规划共26个。其中建筑类项目18个，市政道路6条，市政景观及公建工程2个。

（3）便民利民改革工作取得成效。一是打造“党建+不动产登记”品牌，按照“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的要求，中心设立“一窗式”综合受理窗口，设置“一件事一次办”专口，在受理各项不动产登记业务的同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以人民满意作为工作最高标准，进一步压缩我县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办理时限由原来3个工作日缩短到受理完成后2小时办结。在首届保定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不动产登记业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二是全年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受理各项不动产登记业务8000余件，收取不动产登记费30余万元；依申请100%完成新供项目“交地即交证”和一个新建商品房项目“交房即交证”工作，全部完成我县不动产领域民生实事。三是按照试点先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完成蒲口镇恒道村和北蒲口村的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首次登记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开展，按省市要求完成2546宗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首次登记发证任务。 

（4）开展工业解遗，破解小微企业用地制约。完成第一批工业解遗项目中6家企业8宗国有项目用地94.76亩土地供应，10家办理集体手续的企业所需资料正在提交中。开展第二批工业解遗工作，制定筛选原则，完善筛选程序，目前7个镇56个村共计上报企业200余家，经第三方作业单位勘测调查已初选出94家需完善土地手续的企业作为第二批初筛名单，形成《解决工业项目用地遗留问题企业清单》待报请高阳县解决工业用地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6、综合施治，做好自然资源领域法制建设

（1）矿政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一是与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督促指导相关地热企业对地热的开采、回灌依法依规操作，进行有效监管，确保地热资源的规范安全使用。二是对矿产卫片疑似图斑进行了实地核查和填报，我县矿产卫片疑似图斑第一批11个、第二批25个，矿管股对每一个图斑进行实地核查、拍照，确保填报工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2）自然资源法治建设得到加强。一是利用各类宣传日、各种活动等机会，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林业法》和《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二是对辖区内国有用地进行工期进展巡查,网上填报利用进度情况，督促用地企业按进度完成工期，提高土地批后监管巡察率。按时完成地块巡查及网上填报国有土地建设项目50宗，竣工11宗。三是对辖区内土地、林地卫片进行执法检查，对违法占地拆除整改工作进行督促和指导；每月25号之前汇总各镇街乱占耕地建房台账并上报县政府；对辖区内河流沿线及两岸林带野生动物保护巡查，共计向保定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移交鸟类6种，共计38只。四是对辖区内违法测绘及违法种毒进行定期巡查。五是截至目前共行政应诉案件8件，审核行政执法卷宗2宗，办理河北省网络问政平台《阳光理政》转交的留言3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回复，受到留言者的非常满意好评。

（3）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服务效率。完善地下管网GIS系统重点工作。为推进下一步工作有依据有支撑的进行，制定了《高阳县城镇地下管网管理办法（试行）》，已于2023年7月22日经县政府常务会审议，政府已印发实施。现阶段正在加快推进地下管线三维可视化管理系统更新工作。      四、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与绩效自评结果对比， 2023年度预算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较为合理，绩效指标细化、明确、清晰、可衡量，绩效标准设定也比较恰当，在易于评价方面还需进一步改善。

五、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局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结合业务工作实际，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做到专款专用，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开支，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3月12日


